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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0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署 B1第 2會議室 

參、 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記錄：張正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結論： 

一、議題一、成長管理計畫（含未來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劃設情形）。 

（一）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修正後，成長管理計畫載明事項主

要包括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未來發展地區及發展優先

順序。請就 50萬目標人口所需空間發展需求，對前述事

項，再予補充說明。另全國國土計畫內容無成長管理邊

界相關規定，所提成長管理邊界圖，請整合納入空間發

展構想及未來發展地區說明。 

（二）既有都計區及非都建地已能滿足目標年人口成長需求，

但城鄉發展區位－優先成長區位卻納入擴大都計１節，

請補充說明納入頭城及礁溪都計擴大之必要性。 

（三）期中報告指出已釋出住宅容積過剩、新建住宅餘屋穩定

成長，及簡報中所指「國道 5號以東低窪地區，2M以下

易淹水區」，於宜蘭縣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如何因

應，請補充說明。 

（四）另請補充國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地區之空間發展及成長

管理之指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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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二：宜維護農地面積及區位，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情形，以

及農舍議題之處理。 

（一）目前分署「因應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最新版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方式說明」中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流程與方式，即是

由農委會提供。另縣府說明農業發展地區模擬劃設結果

呈破碎樣態，係因農業發展地區「操作單元」係以農地

為基礎，排除道路、溝渠及建地等項目，後續仍需整合

為完整國土功能分區。 

（二）宜蘭縣並未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檢討變更作業」，有關縣府考量為降低民眾對權益變動的

顧慮，擬以「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轉換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 1、2類」1節，建議仍依循上述農業發展地

區劃設方式之結果對照後，再做確認。 

（三）有關農地面積之認定及估算方式等，請先以手冊所列方

式辦理，本署後續並將與農委會進一步研商。 

三、議題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情形。 

（一）第 1 版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在於反映課

題顯著、具急迫性之優先規劃地區。建議先行盤點鄉村

地區概況及規劃課題，通案性之表明事項續將提供參

考。 

（二）簡報提出「進行整體環境改善，提供公共服務，注重生

態保育與防災設施，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業政策資

源應優先投入」之整體規劃內容；有關選定壯圍鄉、五

結鄉為優先規劃地區之待處理課題及理由，請再補充。 

（三）另所提水部門綱領計畫中若有治水相關計畫投入者，其

與整體規劃、環境品質或地方創生等之關聯，亦可綜合

評估進行優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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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題四：能源及重要公共設施劃設區位及面積總量推估情形。 

（一）建議參考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草案)「部

門空間發展計畫」，按住宅、產業、交通運輸、重要公共

設施及其他，闡述「發展對策」、「發展區位」，並以部門

計畫空間發展構想圖表示。 

（二）有關計畫書撰寫，屬於現狀及推估之內容，建議移置於

第二章「現況發展與預測」；屬策略及規劃之內容，建議

移置於第五章「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五、議題五：因應原住民族土地未來發展需求，劃設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四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之情形。 

（一）依 107年 10月 9日本署召開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作業第 12次研商會議」結論：（1）於原住民族土地

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劃設為農

4；（2）另位於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屬原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得優先劃為農 4，而刻正參訓

「培根計畫」者，鼓勵劃為農 4。 

（二）有關部落範圍內之聚落認定方式，建議於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時，應先以既有之建地(甲、丙種建築用地)為基礎

進行劃設；本署預計將於近期內邀集原民會、農委會及

各地方政府共同研商。 

（三）有關部落範圍圖資部分，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已依部落事

典將各部落之圖片進行定位，目前刻正校對中，預計於

近期檢送相關資料至原民會確認後再行提供直轄市、縣

(市)政府參考。 

（四）有關原住民族土地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推計乙節，依第

12次協商會議結論（略以）：「有關人口數資料，以『戶

政單位人口統計』及『社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

料方式』蒐集及核算；……」，建議以戶政單位歷年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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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並納入人口空間資料參考計算，並請縣市原民

單位協助辦理。 

六、議題六：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建議參考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闡述「關鍵領域之空間調適目標及策略」、「調適構想及

行動計劃」及「城鄉防災指導事項(選擇性)」，與研擬氣候變

遷調適圖說。縣府已有之防救災相關計畫，建議亦可引用補

充。 

陸、 散會（下午 5點） 








